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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证监局会计监管通讯
二〇二三年第一期

（总第 20 期）

江苏证监局 2023 年 3 月

会计师事务所利用第三方工作及
信息系统审计监管专题

【背景】

近年来，上市公司在信息化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，同

时，审计机构在执业时利用第三方工作获取审计证据亦较为

普遍。为进一步督促辖区审计机构扎实做好公众公司 2022

年年报审计工作，切实防范审计风险，提升审计执业质量，

江苏证监局结合监管实践，梳理了审计机构在信息系统审计

及利用第三方工作时的突出执业问题，提示审计执业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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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要问题】

一、利用第三方工作方面

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执业时，对会计或审计以外领域的职

业判断，比如资产评估领域、法律领域或税务领域等，为了

防范审计风险，注册会计师通常会利用专家工作（包括管理

层专家或注册会计师专家）以保证审计目的的实现；或者在

执行集团审计时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工作。但根据近

年来审计执法实践，注册会计师在利用第三方工作获取审计

证据时，不乏出现未勤勉尽责情况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。

一是质量管理能力不足，独立性意识薄弱。部分审计机

构独立聘请第三方专家时，在约定由被审计单位支付服务费

用或第三方专家曾经为被审计单位提供服务的情况下，注册

会计师未恰当评价第三方专家的客观性，未考虑第三方专家

与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影响执业独立性的经济利益、商业关

系或私人关系。

二是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，勤勉尽责精神缺失。部分审

计机构在利用专家工作获取会计或审计以外领域相关审计

证据时，未恰当评价将专家工作用作审计证据的适当性，仅

简单记录复核结果，未恰当分析专家工作与其结论的相关性

和合理性，未充分复核专家工作涉及的重要假设、方法及相

关原始数据。上述问题集中于商誉减值、应收债权可收回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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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评估、利用组成部分审

计师工作、利用信息技术专家工作等领域。

三是底稿记录不恰当，缺少支撑结论的依据材料。部分

审计机构编制的工作底稿仅简单陈述“专家具备相应胜任能

力、专业素质和客观性”的结论，未对专家资质进行核查，

未就上述结论获取相关审计证据，导致相关结论可靠性低。

二、信息系统审计方面

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，上市公司日常经营活动

越发依赖信息系统，对注册会计师专业能力及执业水平提出

了更高要求，若注册会计师缺乏相关行业知识和信息技术审

计技能，则可能导致审计失败。根据近年来审计执法实践，

注册会计师在执行信息系统审计时，主要存在以下执业问题。

一是审计资源分配不合理。信息系统建设一般涉及较为

复杂且高度专业化的信息技术，信息系统审计亦需要掌握 IT

技术的审计执业人员。部分审计机构在执行相关信息系统审

计时，团队中未配备 IT 审计经验人员，亦未恰当利用第三方

工作，导致无法发现可能存在的错弊。

二是风险评估程序执行不当。部分审计机构在风险评估

阶段，仅通过询问方式了解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，或

者在了解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系统时，未涵盖业务管理系

统，且未了解与信息系统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及运行情况，不

足以准确识别评估与信息系统相关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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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风险应对措施执行不当。部分审计机构在实施风险

应对措施时，未执行控制测试即得出信息系统内部控制有效

性的结论；未结合公司业务流程识别、测试信息系统关键控

制点，导致内控测试流于形式；未恰当评价信息系统账号管

理不规范、账号权限缺少审批、不相容职务为同一人等内控

偏差对审计结论的影响；在财务核算高度依赖相关业务管理

系统的情况下，部分审计机构未对业务管理系统数据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验证，未对业务管理系统数据如何

结转至财务系统进行了解和测试，导致未发现相关数据存在

差异。

【监管要求】

从事公众公司年报审计的辖区审计机构应严格遵守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严格执行注册会计师执

业准则、职业道德守则及相关规定，强化质量管理、提升执

业质量、恰当发表审计意见。

一、利用第三方工作审计监管要求

一是通过公开渠道查询、与业内其他机构交流、与该专

家讨论等方式详细了解资产评估师、组成部分审计师、信息

系统专家等的会员身份、专长领域、执业资格等。对于未备

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和组成部分审计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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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保持恰当职业怀疑，审慎利用其工作，并主动及时向监管

部门报告。

二是通过对专家遵守的技术标准、其他职业准则或行业

要求以及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专长领域与拟利用其工作事项的

相关性，专家在专长领域的执业年限，专家受到相关监管机

构处理处罚等情况的全面了解来评价专家的胜任能力和专

业素质。

三是通过与第三方讨论、与被审计单位讨论等方式了解

第三方与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经济利益、商业关系、私人关

系以及第三方是否曾经或正在为被审计单位提供其他服务

等对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。

四是评价第三方工作的恰当性。通过执行观察、询问、

复核工作底稿、重新计算等审计程序对第三方工作涉及的重

要假设、依据、方法，涉及的重要数据、测算过程及形成的

结果进行评价，并认真评价第三方出具报告的恰当性及可能

产生的影响，警惕上市公司利用疫情因素进行财务“大洗澡”

的情形，高度关注资产减值的充分性合理性。切实防范第三

方工作对公众公司财务信息质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五是切实做好工作留痕，完善底稿记录。应高度重视底

稿记录工作，将工作计划、执行的审计程序、执业过程、得

出的结论及相关依据及时完整地反映在审计工作底稿中，并

使底稿间的勾稽关系、逻辑关系能够清晰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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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信息系统审计监管要求

应以内部控制为基础、风险为导向，做好对被审计单位

信息技术控制一般性控制及业务流程层面相关应用控制的

审计和评价，结合被审计单位业务模式、财务数据对信息系

统的依赖程度、信息系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，评估信息系

统可能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，设计恰当的应对

程序，必要时借助专家的工作。

一是确定审计的前提条件存在。应确保被审计单位能够

完整提供信息系统的相关信息，包括系统名称、开发人、基

本架构、主要功能、应用方式、各层级数据浏览或修改权限。

二是做好风险评估与计划。应结合被审计单位业务模式、

盈利模式、系统架构、数据流转等情况，或者是否发生过导

致数据异常的重大事件等情况，识别和评估可能存在的重大

错报风险或舞弊风险，合理设计审计计划及应对措施。

三是执行充分适当内控测试。在了解及测试系统开发、

访问逻辑、权限管理、系统运维、数据安全、数据备份等流

程内控设计及运行情况的基础上，关注是否存在过度授权或

不相容岗位职责不分离的情况，结合发现的控制偏差，恰当

评价是否属于控制缺陷，并考虑对数据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

整性的影响。

四是开展数据质量核查。核实运营数据、财务数据在系

统中记录和保存的准确性、完整性，是否存在数据缺失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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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口径错误等事项；分析运营数据与财务数据的一致性或匹

配性，核实是否存在经营数据与财务数据不一致、资金流水

与订单金额不匹配等事项。

五是提升反舞弊意识。通过分析关键业务指标和财务指

标的变化趋势及匹配性来判断是否存在背离被审计单位业

务发展、行业惯例或违反商业逻辑的异常情形，若发现疑似

异常数据，除业务逻辑相互印证外，还应执行明细数据分析

或实质性走访验证。对于确实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情况，应

考虑对审计意见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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